
镇江市采购人信用承诺书

为维护规范有序的政府采购秩序,共同推进社会信用体

系建设,落实采购人主体责任、树立采购人诚信守法形象，

在 丹阳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务本堂修缮工程

（项目名称）的政府采购活动中，本单位郑重承诺如下:

一、严格执行本单位内部控制制度，在项目采购活动过

程中，遵守公开透明、公平竞争、公正和诚实信用原则，严

格依照政府采购法律、法规和规章实施采购，自觉接受相关

部门和社会公众的监督。

二、采购需求符合法律法规、政府采购政策和国家有关

规定，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，遵循预算、资产和财务等相关

管理制度规定，符合采购项目特点和实际需要。采购需求依

据部门预算（工程项目概预算）确定。

三、对适宜由中小企业提供的采购项目或采购包，预留

采购份额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；不适宜专门面向中小企业

采购的，向财政部门陈述理由、作出说明；未预留份额专门

面向中小企业采购的采购项目，严格执行价格扣除政策。

四、3 个工作日内对供应商依法提出的询问作出答复；7

个工作日内对供应商依法提出的质疑作出书面答复。积极配

合财政部门开展的投诉处理或监督检查，对所提供资料的真

实性、完整性负责。

五、不与供应商或采购代理机构恶意串通；不接受贿赂

或者获取其他不正当利益；不非法干预采购评审活动；严格

执行内外资企业公平竞争规定；不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

实行差别待遇或歧视待遇。

六、本单位委派的采购人代表，在评审过程中不发表诱


